附件3：

（机构所在地）民政局关于商请（老人户籍所在地）民政局协助提供（XX老人）集中照护相关资料的函（示范文本）

（老人户籍所在地）民政局：

我区（旗、县）入住养老机构的XX老人，身份证号：XXXXXX，户籍地在XXX，于202X年X月X日向我局申请享受集中照护服务。为精准落实集中照护保障政策，统筹推进申请对象后续照护服务工作，现需贵局协助提供相关资料。

社会救助科核定：户籍地在我区（旗、县）的XX老人是/否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，该申请对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     元/月。

社会事务科核定：户籍地在我区（旗、县）的XX老人是/否享受残疾人“两项补贴”，其中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为     元/月；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为     元/月。

养老服务科核定：户籍地在我区（旗、县）的XX老人享受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为     元/月；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为     元/月。

其他相关科室核定：其他行政给付为     ，金额为         

元/月。

恳请贵局于    年   月   日前，将上述资料以“纸质盖章件邮寄”或“电子盖章扫描件发送邮箱”方式反馈至我局。若采用邮寄方式，地址为：（机构所在地）     路    号（机构所在地）民政局    科室；若采用电子方式，邮箱为：      。

联系人：（机构所在地）民政局养老服务科，姓名：XX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、       
盼予支持为感！

（机构所在地）民政局

202X年X月X日
